
附表一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要件查核表 

計畫名稱  

申請人  

申請範圍

基本資料 

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 

基地區位或坐標 

（WGS84坐標系統） 

○○縣市○○鄉鎮市區 

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等○○筆土

地或坐標（○○○○，○○○○） 

申請總面積或使用長度 ○○公頃/○○公里 

申請類別 □新申請案件     □變更使用計畫 

使用計畫

類別 

國土保育地區

農業發展地區

城鄉發展地區 

□一定規模以上： 

□農業    □住商    □觀光     

□礦業    □工業 

□維生基礎公共設施  □一般性公共設施 

□能源    □特殊   

□性質特殊： 

□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 

□採礦、石油、天然氣採礦   

□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  

□廢棄物衛生掩埋場、廢棄物封閉掩埋場及廢棄

物焚化處理廠   

□公墓、殯儀館、火化場 

□石油煉製及其必要附屬設施   

□填海造地 

海洋資源地區 □一定規模以上： 

□工程相關使用        

□性質特殊： 

□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

□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    

□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

□港埠航運 

□環境廢棄物處理或排放設施 

受理要件查核事項 查核結果 備註 

一、是否符合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至第四

項所定管制規則規定？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

二、是否符合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

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規定，其中填海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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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。 

三、是否符合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所

定之審議規則應檢附相關書圖文件。 

(一）檢附齊備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。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

(二）使用計畫範圍內土地與建築物所有

權人同意證明文件。但申請使用許

可之事業依法得為徵收或依農村社

區土地重劃條例得申請重劃者，免

附。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

□免附 

 

(三）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

籌設、推薦或核定等及其他相關支

持意見之文件。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

(四）其他必要之文件 

1.取得水源供應、電力、電信及垃圾

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共設備服務

能相互配合之文件。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

2.受理申請日往前起算最近一年內

之環境敏感地區查詢文件。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

四、屬本法第十七條規定所定性質重要且在

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者，是否於先期

規劃階段徵詢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

之意見？ 

□已徵詢  □未徵詢 

□無需徵詢 

 

綜合意見 

□請申請人於三十日內依查核結果進行補正 

□受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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